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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
第 1条 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为柳泉镇行政辖区，包含镇域和镇政府驻

地两个空间层次。

镇域范围：柳泉镇行政辖区范围，下辖 29 个村级行政

单元。

镇政府驻地范围：北至洛卢高速以南，东至柳泉河，南

至洛河以北，西至西高村，镇政府驻地面积共计 385.87公顷。

第 2条 规划期限

规划期限为 2021-2035年。规划基期年为 2020年，近期

至 2025年，远期至 2035年。

第二章 发展定位与目标

第 3条 发展定位

以先进制造业、现代食品加工、文化旅游休闲度假为主

导功能的小城镇。

第 4条 发展目标

到 2025 年，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

格局得到优化，农业基础地位夯实，先进制造业开发区逐步

建设，乡村振兴深入开展。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，城乡公

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，城乡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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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 2035 年，基本形成发展定位清晰、功能互补、协调

高效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资源能源利

用效率显著提高，集约、绿色、低碳、循环的资源利用体系

基本建成，依托宜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、洛水昌谷文旅产

业集聚区建设，将柳泉镇打造为产城融合示范区，农文旅融

合特色镇。

第三章 国土开发保护总体格局

第一节 落实三条控制线

第 5条 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

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，规划至

2035年，柳泉镇耕地保有量目标不低于 5732.02公顷（8.60

万亩），落实耕地面积不低于 5732.02 公顷（8.60万亩），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低于 4980.15 公顷（7.47万亩），

落实永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 5041.54公顷（7.56万亩）。

第 6条 生态保护红线

柳泉镇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。

第 7条 城镇开发边界

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城镇开发边界，规划至 2035年，

柳泉镇城镇开发边界面积为 433.69公顷，落实城镇开发边界

面积 425.88公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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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落实其他控制线

第 8条 洪涝风险控制线

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洪涝风险控制线，规划至 2035

年，柳泉镇洪涝风险控制线面积为 389.83公顷。

第三节 划定村庄建设边界

第 9条 村庄建设边界线

规划至 2035 年，规划柳泉镇村庄建设边界总规模为

1006.38公顷，其中，划定村庄建设边界规模为 997.87公顷，

预留机动指标规模为 8.51公顷，占比 0.85%。

第四节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

第 10条 国土空间总体格局

构建“一心、两轴、三片区”的国土空间总体开发保护

格局。

（1）“一心”

以柳泉镇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组成生活、生产、旅游的综

合服务核心区，是柳泉镇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同时为

产业园区和洛水昌谷旅游区提供服务设施配套功能。

（2）“两轴”

城镇发展主要轴线：镇政府驻地向东西辐射，连接产业

园区、洛水昌谷景区的主要发展方向。

城镇发展次要轴线：镇政府驻地向南北方向辐射，连接

清泉、尹村、高窑等村庄的次要人口聚集带。



4

（3）“三片区”

旅游度假观光区：以洛水昌谷为核心，打造集主题游乐、

餐饮住宿、休闲度假、农业体验、文化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

的宜游宜业宜居的旅游度假圣地，依托洛水昌谷，发挥近郊

优势，带动片区发展文旅休闲，开展休闲乡村旅游，重点发

展农业观光、研学基地、垂钓及园艺等产业业态。

先进制造业产业区：承接宜阳县产业外溢，重点发展高

端装备、有色金属新材料以及高端轴承、航空装备产业的上

下游配套产业，为新兴产业园配套中试基地；同时依托柳泉

镇镇域种养殖基地发展，布局食品加工产业、中药材加工。

特色种植区：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，发展麦椒、烟叶、

花椒、中药材、油用牡丹、红薯等特色种植基地，推动基地

化生产、标准化建设、产业化经营、市场化运作，提升农产

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；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，创建农产品特

色品牌。

第四章 城乡统筹与乡村振兴

第一节 村庄分类

第 11条 村庄分类

结合国家、河南省乡村振兴政策，将柳泉镇村庄分为城

郊融合类、集聚提升类、整治改善类。

城郊融合类村庄（11个）：河东村、花庄村、西高村、

东高村、柳泉村、河北村、元村、五树村、水兑村、苗湾村、



5

丁湾村；

集聚提升类村庄（4 个）：鱼泉村、龙潭村、尹村、汪

营村；

整治改善类村庄（14个）：沙漠村、赵沟村、纸房村、

毛沟村、沙子沟村、于村、上于村、贺沟村、清泉村、高窑

村、英武村、黑沟村、十字路村、曹坪村。

第二节 产业规划

第 12条 产业发展思路

（1）转型升级、绿色发展

借助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的建设、洛水昌谷旅游发展的契

机，一方面淘汰落后低效产能，绿色发展，推动龙头企业向

高附加值产业链延伸，探索智能制造产业关联发展，同时提

升食品加工产业精细度，实现工业转型升级。一方面是发挥

都市近郊区、历史文化及旅游资源丰富优势，推动传统种植

经济、传统旅游产业向休闲农业、新兴旅游产业升级转型。

（2）优化布局、有序实施

现有镇政府驻地进行工业优化整合，优质企业、先进企

业拟入住先进制造产业园区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，形成产业

集群，提升柳泉镇产业质量和规模。同时限制入驻污染企业，

避免工业生产对镇政府驻地宜居环境产生不良影响。

（3）做强第三产业

依托洛水昌谷景区，完善旅游服务设施，营造良好文旅

市场环境，发展低空文旅等新经济形态，将休闲乡村旅游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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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结合，充分发挥洛水昌谷带动作用，丰富文化旅游业态，

打造康养度假品牌。

第 13条 产业发展布局

综合服务核心区：以柳泉镇镇区为中心组成生活、生产、

旅游的综合服务核心区。

旅游度假观光区：以洛水昌谷为核心，打造集主题游乐、

餐饮住宿、休闲度假、农业体验、文化旅游等多功能于一体

的宜游宜业宜居的旅游度假圣地，依托洛水昌谷，发挥近郊

优势，带动片区发展文旅休闲，开展休闲乡村旅游，重点发

展农业观光、研学基地、垂钓及园艺等产业业态。

先进制造业产业区：承接宜阳县产业外溢，重点发展高

端装备、有色金属新材料以及高端轴承、航空装备产业的上

下游配套产业，为新兴产业园配套中试基地；同时依托柳泉

镇镇域种养殖基地发展，布局食品加工产业、中药材加工。

特色种植区：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，发展麦椒、烟叶、

花椒、中药材、油用牡丹、红薯等特色种植基地，推动基地

化生产、标准化建设、产业化经营、市场化运作，提升农产

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；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，创建农产品特

色品牌。

第五章 支撑保障体系

第一节 道路交通规划

第 14条 交通体系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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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一横一纵”高速网络为依托，镇域规划形成“两横

四纵、多通多畅”的道路格局，完善通道功能，提升运输能

力及交通韧性，实现连南贯北、承东启西道路格局。

铁路：洛宜铁路、市域铁路；

高速：洛卢高速、新伊高速；

国道：八官线 G343；道路建设标准为一级公路；

省道：南嵩线；道路建设标准为二级公路；

县道：规划提升镇域南北向道路等级，加强北部村庄与

镇政府驻地及相互之间的联系，并根据县国空上位规划新建

东西向道路克三线，道路建设标准为三级公路；

乡道：落实宜阳县国空，将部分村道等级提升，并新建

东西向道路，道路建设标准为三级公路；

村道：加大路网密度，最大程度的覆盖镇域范围，同时

拓宽、硬化路面，增强道路的通行能力和舒适性。按照双向

通车、以柏油路和水泥路硬化道路，宽度不低于 5.5米为标

准，改善路面质量，提升乡村道路通行能力。村庄主要道路

宽度不低于 4.5 米，满足双向通行需求，确实无法满足双向

通行宽度的路段，设置错车段并设置醒目提示。

第二节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结合生活圈理论，根据不同人群的活动距离，柳泉镇构

建“城镇、乡村”两个社区生活圈层级。

（1）城镇生活圈

城镇生活圈以镇政府驻地为主要核心，以鱼泉村、汪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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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为副中心，与其辐射村庄共同构建城镇生活圈，宜配置卫

生院、村卫生室、文化活动中心、老年活动中心、托育中心、

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、多功能运动场地、健身广场、乡镇敬

老院、日间照料中心、殡葬设施等服务要素，配置满足农民

生产所需的集贸市场、商业中心、超市等；配置保障日常便

捷出行的公交换乘车站；建设具有一定规模、能开展各类休

闲活动的公园绿地；构建由避难场所、应急通道和防灾设施

组成的救援服务体系。

（2）乡村生活圈

划定两个乡村生活圈，分别以尹村、龙潭村为中心，与

其辐射村庄共同构建乡村生活圈。

整治改善类村庄宜配置村委会、老年活动中心、村卫生

室、文化大院、健身广场等服务要素。

集聚提升类村庄可配置村委会、老年活动中心、村卫生

院、文化大院、健身广场、村级幸福院、老年日间照料中心、

超市、餐饮店、快递收发点等服务要素；适当提高建房标准，

改善村容村貌。

第三节 公用设施规划

结合上位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落实给水、排水、电力、

通信、燃气、环卫等专项内容。

第四节 综合防灾减灾规划

坚持“预防为主”，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的原则，形成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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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协调统一的综合防灾减灾体系，明确抗震、防洪、消防、

森林防火、地质灾害、气象灾害等防灾设施标准与措施，提

高整体防灾减灾能力。

第六章 镇政府驻地规划

第一节 规划分区和用地布局

第 15条 发展方向

东优：以镇政府为中心，完善镇政府驻地西北部行政、

商业、教育服务功能，并适当向西发展，留足镇政府驻地发

展空间；

北联：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向北联系延伸，发展静脉产业

园；

西拓：依据《洛阳市宜阳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总体发展

规划》，西部作为开发区拓展备用地；

南控：以南侧河流水系为界，控制其生态廊道，完善现

有工业发展，保护生态环境。

第 16条 规划功能分区管控

柳泉镇镇政府驻地规划分区包括农田保护区、城镇发展

区和乡村发展区。其中农田保护区规模 7.56公顷，占镇政府

驻地总用地的 1.96%；城镇发展区 292.10公顷，占镇政府驻

地总用地的 75.70%；乡村发展区 86.21公顷，占镇政府驻地

总用地的 22.34%。

城镇发展区、乡村发展区细化至二级规划分区。其中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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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生活区规模 72.25 公顷，综合服务区规模 12.51 公顷，商

业商务区规模 1.30 公顷，工业发展区规模 182.26 公顷，绿

地休闲区规模 23.56公顷，战略预留区规模 0.21公顷，村庄

建设区规模 45.22公顷，一般农业区规模 40.99公顷。

第 17条 用地布局优化

镇政府驻地规划控制范围 385.87公顷，其中规划建设用

地面积 338.63 公顷，其中城镇建设用地 292.10 公顷，村庄

建设用地 36.90公顷。

居住用地：规划安排居住用地面积 51.14公顷，占镇政

府驻地建设用地的 15.10%。

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：规划安排公共管理与公共服

务用地面积 8.19公顷，占镇政府驻地建设用地 2.42%。

商业服务业用地：规划安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 4.46公

顷，占镇政府驻地建设用地 1.32%。

工矿用地：规划安排工业用地面积 179.03公顷，占镇政

府驻地建设用地 52.87%。

仓储用地：规划安排物流仓储用地面积 0.22公顷，占镇

政府驻地建设用地 0.06%。

交通运输用地：规划安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 62.58公顷，

占镇政府驻地建设用地 18.48%。

公用设施用地：规划安排公用设施用地面积 4.45公顷，

占镇政府驻地建设用地面积 1.32%。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：规划安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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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 26.62公顷，占镇政府驻地建设用地的 7.86%。

留白用地：规划安排留白用地面积 1.94公顷，占镇政府

驻地建设用地的 0.57%。

第二节 道路交通规划

第 18条 路网体系规划

规划整体采用方格网布局形式，镇政府驻地内采用“主

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”的道路体系。道路线形结合地形，最

大限度降低建设成本。

主干路红线宽度主要控制在 24-40米，次干路红线宽度

主要控制在 20-30米，支路红线宽度主要控制在 12-24米。

第 19条 道路断面规划

综合镇政府驻地发展、道路功能性质、市政设施工程管

线、消防等因素，确定横断面的组合形式。规划道路主要为

三块板形式。断面形式如下：

40.0米=3.5米+4.5米+2米+20米+2米+4.5米+3.5米；

36.0米=3.5米+4.5米+2米+16米+2米+4.5米+3.5米；

30.0米=2.5米+3米+1.5米+16米+1.5米+3米+2.5米；

26.0米=2.5米+3米+1.5米+12米+1.5米+3米+2.5米；

24.0米=2米+2.5米+1.5米+12米+1.5米+2.5米+2米；

18.0米=2米+2.5米+9米+2.5米+2米；

15米=2米+2.5米+6米+2.5米+2米；

12米=2.5米+7米+2.5米。

第 20条 交通设施规划



12

规划保留镇政府驻地内的加油站，积极推进油气电一体

化建设。规划在镇政府驻地保留公交站点，规划设置一处停

车场，占地面积约为 0.33公顷。

第七章 规划传导和实施保障

第一节 规划传导

在城镇开发边界内、村庄建设边界内的建设，以及在城

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布局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求的城

镇建设和村庄建设边界外使用村庄用地机动指标的村庄建

设，实行“详细规划+规划许可”的管制方式。

第 21条 单元划分

柳泉镇镇域共划分两类编制单元，其中，城镇编制单元

2个，村庄编制单元 27个。

表 7-1 详细规划编制单元划分一览表

单元类型 单元名称

城镇编制单元（2个）
镇政府驻地编制单元

先进制造业开发区编制单元

村庄编制单元

（27个）

西高村

河北村

河东村

花庄村

元村

五树村

水兑村

苗湾村

丁湾村

汪营村

尹村

龙潭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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鱼泉村

十字路村

曹坪村

沙漠村

英武村

黑沟村

上于村

清泉村

贺沟村

于村

纸房村

沙子沟村

高窑村

毛沟村

赵沟村

第 22条 详细规划编制指引

1. 城镇编制单元规划传导

明确用地规模等重要控制指标、功能布局等方面的约束

性要求，加强开发强度、总体城市设计等研究，明确详细规

划应遵循的开发强度分区及容积率、密度等控制指标要求以

及高度、风貌等空间形态控制要求。对公共服务设施进行规

模控制和布局引导，对总体规划无法落位的市政交通场站等

基础设施提出规模要求及布局引导。

2. 村庄编制单元规划传导

村庄规划应当落实本规划确定的耕地保护目标、永久基

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、村庄建设边界等控制指标，有效落

位重要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布局，贯彻实施国土整治和

生态修复工程。对村庄产业发展、风貌管控、人居环境整治

以及相关通用管控规则提出规划引导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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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“通则式”村庄规划管理规定

柳泉镇暂不单独编制“实用性”村庄规划和“通则式”

村庄规划以及村庄规划批准前的所有村庄适用于本“通则式”

村庄规划管理规定。符合建设条件的村民住房、基础设施、

公共服务设施、乡村产业等各类项目的规划管理，可依据“通

则式”村庄规划管理规定办理规划许可手续。

第 23条 规划控制线

严格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

发边界的保护目标、规模、范围、类型等；明确村庄建设边

界的规模、范围；落实或细化上位规划确定的历史文化保护

线、洪涝风险控制线等其他控制线，以及重大规划项目建设

控制范围等。详见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、规划指标分解表、

历史文化资源一览表、规划传导表。

第 24条 管控规则

1. 底线管控要求

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、城镇开发边界、历史文化保护线、

洪涝风险控制线等管控要求，详见文本第四章。

2. 建设管控要求

（1）选址要求

符合“三区三线”管控要求、不突破上位规划确定的村

庄建设边界规模的前提下，避让村庄建设不适宜区，充分利

用现状闲置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，控制村庄建设用地总量，

除满足农民基本生活需求或选址有特殊要求的设施项目，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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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建设项目原则上应限定在村庄建设边界内。柳泉镇预留村

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 8.51公顷，对空间区位有特殊要求、确

需在村庄建设边界外选址的暂时无法落位的村民居住、农村

公共公益设施、零星分散的乡村文旅设施、农村新产业新业

态及农业设施等用地，在符合相关空间控制线管控要求的前

提下，可使用预留机动指标予以保障。

（2）村民住房

根据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南省农村宅基地和村

民自建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豫政〔2025〕12号），一户

村民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。

一类农村宅基地指农村用于建造独户住房的土地，用地

面积不得超过 200平方米，村民自建住房原则上不超过 3层，

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内。确需建设 3 层以上住房的，需征得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的同意后方可建设。

二类农村宅基地指农村用于建造集中住房的土地，其用

地控制指标宜符合表 8-1的规定。

表 8-1 二类农村宅基地控制指标表

建筑层数 容积率 建筑密度（%） 绿地率（%） 建筑高度（米）

≤3层 ≥0.8 ≤47 ≥23 ≤12

4-6 层 ≥1.2 ≤38 ≥28/ ≤24

村民住房应延续村庄传统街巷肌理和建筑布局，鼓励发

展装配式建筑，积极推进“功能现代、结构安全、成本经济、

绿色环保、风貌协调”的现代宜居农房建设。建筑色彩应继

承乡村建筑原有总体色调，与周边自然环境相协调，住房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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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可参照《宜阳县农村住房设计图集》执行。

（3）公共服务设施

乡村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方案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

及各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，并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或村民委员会同意。

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中的村委会办公用地的容积率宜不

低于 0.8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米以下；幼儿园建设用地的

容积率宜控制在 0.7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0%；小学建设用

地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0.9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5%；初中建

设用地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0.9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5%；乡

镇医院用地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1.0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

24米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25%，村卫生室用地的容积率宜控

制在 1.0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米以下；乡镇综合文化

活动站用地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1.0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

24米以下；村庄健身广场宜与绿地结合设置，可根据村庄人

口数量和人口分布情况设置多处，单个健身广场用地面积不

宜大于 400平方米，每村健身广场的总面积人均不宜大于 3

平方米；乡镇养老院用地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0.8 以下，建筑

高度宜控制在 24米以下，绿地率不低于 30%。

乡村小学的主要教学用房不应设在 4层以上；乡村幼儿

园生活用房应布置在 3层及以下。

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风貌需与自然环境相协调，严格控制

建筑高度、体量、立面和材质，避免城市化景观倾向，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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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土特色。公共空间应体现功能性、文化性和艺术性，注重

人文关怀，增强村民文化自信。

（4）乡村产业

在乡村地区布局的产业项目，原则上应为农村一二三产

业融合发展项目，并符合柳泉镇主体功能定位和相关产业规

划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用地不得用于商品住宅、别墅、酒店、

公寓等房地产开发。

①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

在乡村地区建设的商业服务业设施，其用地规划控制指

标宜符合表 8-2的规定。位于乡镇重要节点的商业服务业设

施可结合实际需求适当提高建筑高度，但不宜超过 6层、建

筑高度不宜超过 24米。多类型商业服务业功能混合建设时，

可根据各类用地的建设规模比例和相应容积率综合确定用

地标准。

商业服务业用地可兼容行政办公、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、
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，兼容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

7%，且兼容建筑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30%。

表8-2 商业服务业设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

用地分类 容积率
建筑高度

（米）

商业用地 ≤1.5

≤12
商务金融用地 ≤2.5
娱乐用地 ≤2.5

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 ≤1.2

②物流仓储用地

在乡村地区建设的物流仓储设施，其用地规划控制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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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符合表 8-3的规定。如有特殊建筑要求的物流仓储设施可

结合实际需求适当提高建筑高度，但建筑层数不宜超过 6层、

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4米。

物流仓储用地可兼容工业、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

地，兼容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，且兼容建筑

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30%。

表8-3 物流仓储设施建设用地控制指标表

分级
用地规模

（公顷）

日流通量

（t/天）

单位用地指标

（㎡/t） 容积率
建筑高度

（米）

绿地率

（%）

中型 4-6 1000-3000 35-28 ≥1.0 ≤12 ≤20

小型 ≤4 ≤1000 41-50 ≥0.8 ≤12 ≤20

注：1.需要单独选址的易燃易爆类危险品仓储用地，建设用地规模参考相关行业标准，容

积率不应小于 0.5。
2.物流仓储建筑层高超过 8 米时，该层建筑面积加倍计算。

③工业用地

在乡村地区建设的工业项目容积率宜不低于 0.8，建筑

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，建筑系数宜不低于 40%。如有特

殊建设要求的工业项目可结合实际需求适当提高建筑高度，

但建筑层数不宜超过 6层、建筑高度不宜超过 24米。

工业用地可兼容物流仓储、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用

地，兼容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用地面积的 7%，且兼容建筑

面积不宜超过项目总建筑面积的 30%。

工业、物流仓储建筑风貌应与生产经营产业内容相匹配，

尊重宜阳县地域文化，注重生态环保，宜采用传统工艺、可

持续和环保建筑材料，不宜大量采用玻璃、马赛克瓷砖、金

属等高反光率材料。商业服务业建筑应注重商业品质和氛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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营造，建筑外环境宜增添艺术元素和休闲设施。

（5）基础设施

乡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方案应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及各

行业主管部门明确的建设标准，并取得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

民委员会同意。

新建建筑宜退让省道不少于 15米，退让县道不少于 10

米，退让乡道不少于 5米，退让村道不少于 3米，退让村域

主干道不少于 1.5米，若村内有约定的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

离，按照约定的退让距离执行。

供水设施中水厂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1.0以下，建筑高度

宜控制在 12米以下，建筑退让住宅距离不小于 20米。

污水处理设施中地上式污水场站的容积率宜控制在 1.0

以下，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12 米以下，建筑退让住宅距离不

小于 100米。

乡村环卫设施中垃圾中转站及收集站的容积率宜控制

在 0.8 以下，公共厕所宜控制在 1.0 以下，畜禽粪污处理站

宜控制在 0.7以下；垃圾中转站建筑高度宜控制在 9米以下，

公共厕所宜控制在 4米以下，并应同时符合环评要求；垃圾

转运站建筑退让住宅距离不小于 20米。

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风貌应体现宜阳县乡村特色，保持建

筑风格、色彩与乡村地域风貌相协调。有邻避影响的乡村基

础设施，宜进行隐蔽性设计，加强设施界面的景观化处理。

（6）环境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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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就地取材、经济适用的原则，充分运用乡土材料和

废旧材料，进行环境整治。

结合村庄特色，合理设计村庄出入口标识，避免采用尺

度夸张、比例失调的构筑物形式；结合生产生活需求合理布

置或改造活动广场和游园，不应过度铺装，适量设置运动器

材和休憩设施，形成具有地域文化气息的公共空间场所。

房前屋后整治应充分利用废旧材料，合理确定形式、尺

寸以及色彩，便于村民自行施工，鼓励种植蔬菜、瓜果、花

草，做到见缝插绿。

街巷两侧的边角地、闲置地宜改造成绿地景观、活动场

所，禁止随意堆放柴草、建筑材料等杂物，严禁对农房外立

面过度涂脂抹粉、盲目刷白。

结合当地气候和地域特点，采用合适的绿化植物配置方

案，树种选择应以乡土树种为主，搭配果蔬、花草，禁止采

用名贵树种；亮化灯具的样式、风格、间距应结合村庄产业

特色、历史文化、生产生活需求等，鼓励采用太阳能路灯。

充分保留原有的河道水系和坑（水）塘，河道坡岸应尽

量保持自然走向，采取自然生态的手法进行坡岸加固和绿化

美化，形成丰富的河岸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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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图

1. 镇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

2. 镇域国土空间控制线规划图

3. 镇域村庄布点规划图

4. 镇域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

5. 镇域综合交通规划图

6. 镇政府驻地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图

7. 镇政府驻地道路交通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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